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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医学会**专科分会2025年度考核自评表
	项目
	内容
	自评分
	备注

	一、组织管理
	1.党建工作。
（1）成立党的工作小组，计10分；
（2）有党小组领导的党员活动，计5分；
	
	

	
	2.重视意识形态工作，分会委员在学术交流等活动中，无违纪违规言论，计5分；
	
	

	
	3.重视行风建设(廉洁自律、执行“九项准则”、无学术不端行为),分会委员无违纪违规行为，计5分；
	
	

	
	4.实行主任委员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，重大事项集体讨论，计5分；
	
	

	
	5. 定期召开全体委员会：
（1） 每年至少1次，计5分；
（2） 全委会出勤率≥90%,计10分；
（3） 出勤率≥60%,计5分；
（4）出勤率低于60%,不计分；
	
	

	
	6.制定任期工作规划、年度工作计划，并报告年度工作总结及主要数据指标，计5分；
	
	

	
	7.按要求完成对专科分会委员的年度考核并上报考核结果，计5分；
	
	

	
	8. 中华医学会任职情况：
（1） 本年度新当选为中华医学会现任主任委员，计15分；
（2） 新当选为副主任委员，计10分；
（3）新当选为常务委员，计5分。
	
	

	二、学术会议
	1.承办中华医学会专科分会年会，计50分，若参会注册人数超过5000人，计70分；
	
	

	
	2.承办国际学术组织、中华医学会委托或专科分会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，计50分，若参会注册人数超过5000人，计70分；
	
	

	
	3. 举办国内专题学术会议：
（1） 参会注册人数超过1000人，计20分；
（2） 超过2000人，计30分；
（3） 超过3000人，计40分；
（4） 超过5000人，计50分；
（5） 会议有中华医学会、中华医师协会任职副主任委员到场参会的，计20分；
（6） 有主任委员、候任主委到场参会的，计30分；
（7）有院士到场参会的，计50分；
	
	

	
	4.承办中华医学会专科分会专题学术会议，计20分；
	
	

	
	5.主办辽宁省医学会**专科分会学术年会，计20分；
	
	

	
	6.举办各类读片会和病例分析讨论等，每次计2分，累计限 12分；
	
	

	
	7.专科分会联合举办(承办)的各类学术活动，根据项目类别、规模等酌情得分。
	
	

	三、继续医学教育学习班

	举办由专科分会申报的继教学习班：
（1） 国家级学习班，计20分；
（2） 省级学习班，计15分；
（3）参加人员不足100人的计10分；
以上各类学习班得分累计限60分；
	
	

	4、 巡讲、送教活动     



	1.举办专题学术巡讲(团队不少于4人，授课时间不少于3小时/场),每场计5分，累计限20分；
	
	

	
	2.举办专题送教到基层(团队不少于4人，授课时间不少于3小时/场),每场计5分，累计限20分。
	
	

	五、医学科普
	1.举办“科普大讲堂”“科普宣传日”等科普宣传活动，每场计2分，累计限10分；
	
	

	
	2.举办义诊活动，义诊服务超过50人次,每次计2分，累计限10分；
	
	

	
	3.受本会委托，专科分会安排相关人员参加省科协或其他部门主办的活动，每项次计5分；
	
	

	
	4.本会名义出版的科普图书：
（1） 每册5万字以下，计50分；
（2）5-10 万字，计70分；
	
	

	
	5.以专科分会名义编写科普手册(非正式出版物),每册计5分，累计限30分。
	
	

	六、科技智库

	1.申报省科协组织的各类学会能力提升项目，入选项每项计8分，未入选项每项计2分，可累计得分；
	
	

	
	2.专科分会组织开展多中心科研：
（1）经费100万元以上，计30分；
（2）经费50万元以上，计20分；
	
	

	
	3.参与并完成政府交办的多中心研究，每项计10分；
	
	

	
	4.承接省卫健委或科协等政府部门委托的咨询工作，完成咨询报告或建议，每项计5分；
	
	

	
	5.完成社会、企业委托的咨询研究，每项计5分。
	
	

	七、其他工作
	1.积极参加医学鉴定工作，经查实各专科分会委员推诿、无故缺席医学鉴定的，每人次扣20分；
	
	

	
	2.在本会网站专科分会网页上发布学术活动报道等信息，每篇计1分，累计限10分；
	
	

	
	3.专科分会的学术活动等在省级纸媒报道，每篇计5分，国家级纸媒报道，每篇计10分；
	
	

	
	4.专科分会的学术活动等在省级以上电视媒体报道，每次计10分；
	
	

	
	5.专科会员满意度调查结果：
（1） 满意度≥90%,计10分;
（2） 满意度≥80%,计5分;
（3） 低于80%不计分。
	
	

	总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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